附件2

湘潭县2019年普通高中直升生招生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积极探索普通高中招生多元录取模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进初中教育均衡发展，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坚持学生自愿的原则。

（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直升生资格

享受直升生资格的学生为：在完全高中初中部、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对应初中学校（初中部）和对口援助初中学校或在从省示范性高中学校剥离的民办初中学校连续就读三年，初中学校综合考核进入年级前10%的在籍应届初中毕业生。往届生、中途转回学生和在外地就读回潭报名考生不享受直升生待遇。

三、直升生计划

完全中学高中部、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和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所招直升生的计划数为对应初中学校就读三年且在籍应届初三学生人数的10%。

四、推荐录取程序

1.方案申报
完全中学、对口援助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和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于6月3日前制定招收直升生实施方案，并将实施方案送对应初中学校实施。县局于6月4日前将直升生招生方案和直升生招生计划表上交市局基础教育科。

2.宣传发动

各有关初中学校于6月5日前召开九年级学生及家长会，宣讲招收直升生实施办法及具体方案，公布本校的直升生指标人数，宣传有关政策。

3.综合测评

各有关初中学校根据对应的完全高中、对口援助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或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招收直升生实施方案组织学生自愿报名，根据学生自愿报名的情况以及初中毕业生三年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综合测评的结果，于6月5日前按照本校的直升生计划人数1：1.1的比例择优向对应完全高中、对口帮扶优质高中学校或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推荐直升的学生名单。直升生必须是初中学校德、智、体、美等方面综合测评最优秀的学生。完全高中、对口援助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和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根据对应初中学校推荐学生的综合考评结果，认真审核，于6月7日前确定直升生预录名单，并将预录名单反馈到对应初中学校。

4.张榜公示

有关高中学校和初中学校在校内张榜公布本校直升生的预录名单。公示时间为6月5—7日，共三天。

5.志愿填报

各初中学校于6月11日前向已预录为直升生的学生下发《直升生填报表》及《直升生承诺书》，学生及家长填写后,初中学校整理好材料后于6月12日前送对应普通高中招生学校。

6.汇总上报

完全中学、对口援助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和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于6月13日前将拟定招收的直升生花名册汇总名单、《直升生填报表》和《直升生承诺书》报县教育局审核，并签字加盖公章。6月14日，县市教育局将所有直升生资料汇总上报市局基础教育科。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放弃。

7.审核录取

市局审定直升生预录名单后，提前预录直升生。已被市局预录的直升生仍然要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初中毕业学业考试，考试成绩必须达到全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方能正式录取。凡被预录的直升生不得再填报其它任何普通高中学校志愿，也不能参与其它普通高中学校的录取。

五、注意事项

1.直升生的推荐录取工作是湘潭市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牵涉面广、政策性强，社会特别关注。各相关学校应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保证各项工作、各个环节按时间、按要求完成。

2.各完全中学、对口援助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和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县局基础教育股上报本校对口直升生招生方案，不得提前进行直升生的宣传发动和推荐录取工作。

3.各完全中学、对口援助的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和原来带办民办初中的省示范性高中不得擅自扩大直升生招生范围，突破直升生招生指标。必须充分尊重初中学校学生和家长意愿，考生和家长必须本人签字，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直升本校，更不得以许诺优惠条件跟学生或家长签订其它协议。

4.学生和家长填写《直升生填报表》和《直升生承诺书》上交学校确定后，不得再作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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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湘潭县第三轮第一阶段优质高中对口援助初中

明 细 表

	优质高中
	初中学校
	援助周期

	湘潭县一中
	峡山口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石潭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云湖桥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古城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杨嘉桥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歇马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乌石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中路铺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花石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茶恩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湘潭县五中
	中路铺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柱塘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荷塘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石潭坝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白石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马家堰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茶恩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花桥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大花桥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石鼓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易俗河镇三中
	2019年6月-2020年6月

	湘潭凤凰中学
	河口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荆州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分水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石潭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花石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青山桥中学
	2019年6月-2020年6月


附件2—2

对口援助责任书

为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发挥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优势，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对口援助初中学校，通过对口援助，全面提高初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一、援助学校应履行的责任：

1、帮助受援学校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指导观摩教学，传授教学经验和教改信息，优化教学过程，推进新课程改革。

2、帮助受援学校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优化学校育人环境，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帮助受援学校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

3、帮助受援学校开展学生艺术、体育、科技等课外活动。

4、把学校闲置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物品赠给受援学校，动员学生捐献书籍、文具给结对、帮扶的班级和学生。

5、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等多种途径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6、对受援学校三年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综合测评优秀的毕业生，援助学校在高中招生时，要拿出10%的择优生指标将其作为对口直升生录取。

二、受援学校应履行的责任：
受援学校要支持援助学校的招生工作，根据对应的高中学校招收直升生实施方案组织学生自愿报名，根据学生自愿报名的情况以及初中毕业生三年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综合测评的结果，按照本校的直升生计划人数1：1.1的比例择优向对应高中学校推荐直升的学生名单。直升生必须是初中学校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综合测评最优秀的且学籍连续三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三、县教育局应履行的责任

1、规划指导统筹协调对口援助工作。

2、对对口援助工作中的典型和经验及时总结推介并给予适当奖励。

三、本责任书一式三份，受援学校和援助学校各执一份，一份交县教育局备案，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援助单位（盖章）： 
            受援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3：

湘潭市2019年秋季普通高中学校

直升生招生计划表

县市教育局：     （公章）      学校：        （公章）

	高中学校
	对应初中学校
	初中学校毕业生数
	直升生指标数

	
	
	
	

	
	
	
	

	
	
	
	

	
	
	
	

	
	
	
	

	
	
	
	

	
	
	
	

	
	
	
	

	
	
	
	

	
	
	
	

	
	
	
	

	
	
	
	


附件2-4

湘潭市2019年秋季普通高中学校拟定招收直升生花名册

县市教育局：     （公章）       学校：        （公章）

	序 号
	学 籍 号
	姓 名
	推荐的学校

	
	
	
	

	
	
	
	

	
	
	
	

	
	
	
	

	
	
	
	

	
	
	
	

	
	
	
	

	
	
	
	

	
	
	
	

	
	
	
	

	
	
	
	

	
	
	
	

	
	
	
	

	
	
	
	

	
	
	
	

	
	
	
	

	
	
	
	

	
	
	
	

	
	
	
	

	
	
	
	


附件2-5

湘潭市2019年秋季普通高中学校

直升生志愿填报表

	姓  名
	
	性 别
	
	学籍号
	

	毕业学校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邮政骗码
	

	学年
	政治
	语文
	数学
	外语
	物理
	化学
	历史
	地理
	生物
	总分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中三年所获得的奖励
	

	志愿填报直升的学校
	

	家长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
意见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查
	校长（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6

湘潭县2019年秋季普通高中学校

直升生志愿填报诚信承诺书
我          （姓名），系                    （学校）一名即将毕业的九年级学生，在今年学校对完全中学和教育集团高中学校直升生推荐工作的宣传发动中，我认真学习了《湘潭县2019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方案》、《湘潭县2019年普通高中直升生招生实施办法》有关政策，经和家长反复商量，决定自愿申报            学校直升生的资格。
为了遵循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维护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正常的秩序，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严格遵守《湘潭县2019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方案》、《湘潭县2019年普通高中直升生招生实施办法》有关政策规定。

2.如实填写《湘潭县2019年秋季普通高中学校直升生志愿填报表》，绝不弄虚作假。

3.在今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中，严格履行我自愿申报的直升生志愿，如果已被我所填报的普通高中作为直升生择优提前录取，我将不再填报其它任何普通高中学校志愿，主动放弃其它普通高中学校的录取资格。

以上承诺本人将严格履行，自愿接受老师、同学和社会的监督，如有违反，愿意接受相关招生政策的责任追究。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2019年   月   日

